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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
民法典相伴

一、《民法典》禁止收取彩礼吗？
《民法典》并没有明确禁止收取彩

礼，但是明确规定了禁止借婚姻索取
财物。《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禁止
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
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二、彩礼归谁所有？
彩礼性质是附条件的赠与，是男

方为达成结婚目的而赠与女方的。因
此，无特殊约定，彩礼应属女方婚前个
人财产。《民法典》明确规定，夫妻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工资、奖金、劳
务报酬及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等，
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三、什么情况下可以要求返还彩
礼？

依据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
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
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但确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
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四、什么情况下彩礼不能返还？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情形的，

不能要求返还彩礼：（一）双方未办理
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生活两年以上；
（二）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而同居
生活虽不满两年，但生育子女的；（三）
所接受的彩礼确已用于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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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链接

□ 记者董全磊通讯员赵笑笑

恋爱期间，俩人不分彼此，经常互
赠礼物、互相转账。一旦婚结不成了，
为对方付出的钱能要回来吗？

昨日，记者从禹州市人民法院获
悉，该法院范坡法庭审结一起婚约财
产纠纷案件。法官采取庭前调解、庭
后明理、判后答疑等举措，最终使得案
结事了。

【身边的事】
本 案 中 ，原 告 系 丁 某 、李 某 等 三

人，被告系刘某、赵某。丁某与刘某恋
爱期间，不仅给予刘某彩礼 3.3 万元，
而且给付了其他款项。后来，两人闹
掰。为要回付出的钱，丁某等三人将
刘某、赵某诉至法院。

禹州市人民法院范坡法庭法官审
理后认为，原告提交的证据能够充分
证明丁某与刘某恋爱期间，刘某收受
原告共同给予的彩礼 3.3 万元且两人
未在一起生活的事实。因此，法庭依
法判决被告返还原告彩礼 3.3 万元，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送达后，原告对判决有意
见。丁某等三人认为，其除了给付 3.3
万元彩礼之外，还给付了被告其他款
项，应当都视为彩礼。承办法官向原
告进行判后答疑，说明原告给付其他
款项系赠与行为。原告了解相关法律
规定后，表示认可法院判决。

对该判决，被告刘某也提出了意
见。承办法官对其讲明案件情况及原
告提交证据的认定情况，又结合生活
中的一些经验进行明理。在承办法官

的努力下，刘某也认可了法院判决，并
及时履行完毕。

【法官说法】
恋爱期间，一方或其近亲属以恋

爱双方结婚为目的，自愿赠与另一方
财物，视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当缔
结婚姻目的无法实现时，赠与行为失
效，赠与方要求对方返还赠与财物的，
法庭一般予以支持。赠与财物已用于
双方共同生活支出的，可酌情扣减后
返还。

恋爱期间，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
未超出日常交往范畴的财物，视为一
般性赠与。恋爱关系终止后，赠与方
要求返还赠与财物的，法庭一般不予
支持。比如，恋爱时一方向另一方转
账时附有“520”“666.66”“1314”等具有
特殊含义的数字，一般应认为是维系
感情的必要支出或双方的共同消费。

恋爱双方分手后索要“青春损失
费”等“分手费”没有法律依据。因为

“分手费”既不是侵权责任，又不产生
合同责任，更不是不当得利。

恋爱期间支出的钱
并非都是彩礼

彩礼那些事儿

莫信骗子花言巧语
发现受骗尽快报警
5月3日至9日市区110警情

5 月 3 日至 9 日，许昌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报
警求助和咨询 9933 起，具体情况如
下。

1.盗窃类警情数量较 4 月 26 日
至 5月 2日有所下降。

2.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4 月 26 日
至 5 月 2 日有所上升，不法分子多
以网上刷单为由诈骗，有些冒充客
服人员诈骗。

【警方提醒】已经意识到对方
可能是诈骗分子，却心存侥幸选择
再相信对方一次，结果再次落入诈
骗陷阱。前不久，禹州一居民因此
损失10万余元。

4月22日，这名居民接到一个
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某网络平台
客服人员，因该居民购买的化妆品
有质量问题，要为其办理退款。该
居民同意后，向对方提供了银行卡
号等信息。不久，该居民接到对方
发来的网络链接和手机验证码。
为拿到退款，该居民打开该链接，
输入银行卡信息和验证码，却收到
扣款提醒信息。此时，该居民已经
有所警觉，但听了对方的花言巧
语，产生侥幸心理，选择再信对方
一次。其重复之前的操作，结果又
收到了扣款提醒信息。

被骗之后，受害人通常会急于
挽回损失。而这种心理往往容易
被诈骗分子利用。为避免损失扩
大，一旦意识到遭遇诈骗，受害人
应“第一时间”打电话报警，在民警
的帮助下挽回损失，切莫在懊恼与
不甘的促使下“乱投医”。须知，诈
骗分子不可能“良心发现”将钱返
还。 （董全磊文彦红）

两人夜幕掩护下盗窃
民警昼夜蹲守终破案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勇）昨日，记者从鄢陵县公安局
获 悉 ，该 局 大 马 派 出 所 民 警 秉 承

“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工作理念，成
功侦破系列盗窃汽车电瓶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两名。

4 月 13 日 6 时许，鄢陵县大马
镇前张村村民报警，说该村好几辆
汽 车 的 电 瓶 一 夜 之 间 不 翼 而 飞 。
鄢陵县公安局大马派出所所长李
红果立即组织精干力量侦办案件。

按照部署，办案民警以案发现
场为中心，进行走访调查，仔细摸
排每一条线索。经查，两名犯罪嫌
疑人常在夜幕的掩护下盗窃汽车
电瓶，且长葛市、建安区已先后发
生同类案件 10多起。

围 绕 两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的 身 份
信息，办案民警做了大量工作。功
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10 天的不懈努
力 ，他 们 成 功 锁 定 犯 罪 嫌 疑 人 岳
某、岳某某。随后，他们在犯罪嫌
疑人的居住地附近蹲点守候一天
一夜，最终于 4 月 25 日成功将两名
犯罪嫌疑人抓获。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岳某、岳
某某对在大马镇前张村盗窃多块
汽车电瓶的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鄢陵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

把法律送进校园 护孩子健康成长

图①：5 月 9 日，市公安局
示范区分局民警走进辖区学
校，借助毒品模型讲解禁毒知
识，提高孩子们的识毒、辨毒
能力 王佳思 摄

图②：5 月 9 日，市公安局
魏都分局西关派出所民警在
辖区校园内发放宣传页，给孩
子们讲正确报警求助、防范电
信诈骗、放溺水等方面的知
识，提高孩子们的安全防范能
力 曹秀军 摄

图③：5月10日，市公安局
东城分局天宝路派出所民警
到辖区许都路小学发放宣传
页，开展反诈主题宣传活动

孙茹静 摄


